

灌南县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性停车场收费标准备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备2021001号
	单位名称
	灌南泰达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	停车场名称
	 灌南宾馆停车场

	停车场地址
	     人民东路08号

	车位数
	地面：68         地下：

	公安部门停车场
备案通知书编号
	2021002

	停车场负责人
	刘成才
	联系电话
	15240318020

	经办人
	孙清元
	联系电话
	19851102222

	区域类别
	一类区

	计费方式
	计时

	执行收费标准
及优惠政策
	收费标准：以2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。蓝牌照首时段3元/2小时，后时段1元/1小时，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12元；黄牌照首时段5元/2小时，后时段2元/1小时，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15元；摩托车2元/2小时，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4元。  
  优惠政策：新能源汽车停放收费按备案批复标准减半：停车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免收车辆停放费：（一）机动车停放不足30分钟的；（二）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期间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停放的；（三）对执行公务的行政执法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市政服务车、军车等；（四）下肢残疾人驾驶专用车辆停放的；（五）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的其它情形。

	县发改委意见
	经现场堪查及调查了解，同意上述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。
 经办人：朱斌                 审核人：董剑
[bookmark: _GoBack]    2021 年  11 月 24   日（盖章）

	备    注
	2022年11月24日前须重新申报。


说明：1.本表填写后打印一式三份，县发改委、县市场监督局各留存一份，停车场收费单位留存一份。
2.本表在停车场主管部门的备案通知书撤销的同时，自动废止；停车场主管部门的备案变更后，须重新申报。

	
